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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2(e)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 

其他选举：选举人权理事会 47 个成员 
 
 

2006 年 4 月 4 日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主席致意，谨通知主席加拿大

决定向定于 2000 年 5 月 9 日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期间举行的人权理事会选举提出

加拿大的候选资格。 

 加拿大一贯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一点体现在加拿大积极参

与和支持包括人权委员会在内的联合国各级人权机构、与各国的双边关系、旨在

加强人权能力的发展援助方案以及批准和执行国际人权条约等方面。 

 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不久将向所有常驻代

表团提交一份更为详细的文件，概要说明加拿大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持续承诺，

包括加拿大打算如何对人权理事会的工作作出贡献。 

 加拿大政府极为重视新的人权理事会的任务和目标，期待着以建设性的方式

为实现其目标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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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4月 4日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主席致意，继 2006 年 4 月 4

日加拿大发出照会宣布加拿大候选资格之后，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谨随照

会附上一份文件，其中详细说明了加拿大对促进和保护人权作出的贡献以及对这

方面的自愿许诺和承诺（见附文）。 

 加拿大政府决心作出积极贡献，确保人权理事会成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有效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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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人权理事会 

加拿大的承诺和许诺 
 
 

 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加拿大国内外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加拿大强烈支持联

合国人权制度。 

加拿大对人权理事会工作的参与 

 人权理事会将成为联合国人权体制的中心机构，因此，加拿大许诺： 

- 与所有利益有关者合作，组成一个建立在吸取人权委员会长处和教训基

础上的建立高效率高效益的人权理事会； 

- 执行理事会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任务，包括对侵犯人权行为作出适当回

应，对理事会关于准则编制的工作作出贡献以及鼓励合作与对话； 

- 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合作寻找新的有创意的办法，确保理事会的工作对

促进和保护全世界人民的人权产生直接、具体和积极的影响； 

- 建设性地参与任务审查进程，制定普遍定期审查机制的方法并接受定期

审查； 

- 确保理事会从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各国机构在内的民间社会的参与和贡

献中获益； 

- 与所有利益有关者合作，制定特别程序制度，这对于理事会强调执行人

权业务至关重要； 

- 再次公开邀请特别程序访问加拿大。 

 1999 年，加拿大成为公开邀请人权委员会特别程序来访的第一批国家之一。

自那时起，有毒废物问题、移徙者权利、土著人民、种族主义、健康权等问题的

特别报告员均进行了正式访问，最近一次是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于 2005 年进行

了正式访问。 

 加拿大再次当选为人权委员会 2005 至 2007 年成员。在任期内，加拿大为建

立和执行有关重要的人权问题的政策和标准方面发挥了带头作用，其中包括土著

人民权利、对妇女的暴力问题、新闻自由、人口大规模流亡等条约机构的工作以

及儿童权利等问题。 

 加拿大在打击有罪不罚问题方面也发挥了带头作用，包括签署了《国际刑事

法院罗马规约》，坚决支持各国际刑事法院和混合法院。加拿大对国际人道主义

法和保护难民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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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以及国际合作的支持 

 最近，加拿大增加了对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未指定用途的款项，成为

最大捐助国之一，这再次证明了加拿大对人权高专办重要工作的坚定支持。我们

也支持把联合国经常预算对人权高专办提供的经费增加一倍的努力。加拿大许

诺： 

- 向人权高专办提供额外的未指定用途捐款，以便其开展工作； 

- 执行有关人权、两性平等、保护儿童、民主、善政和法治等方面的国际

合作方案，因此满足许多国家就对话与合作表达的兴趣。 

加拿大与联合国人权文书 

 加拿大已批准的联合国重要的人权文书如下：《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

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加拿大最

近还批准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第二项任择议定书以及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对儿童进行性剥削的任择议定书。加拿大同意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项任择议定书、《禁止酷刑公约》和《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确立的个人控诉机制的管辖权。 

 加拿大是向各条约机构全面提供最新报告仅有的六个国家之一，2006 年 5

月，加拿大将向所有六个这类委员会提交过去四年的报告。已建立协商机制，确

保联邦、省和领土政府了解并认真审议了各条约机构的建议，此外，这些建议也

向加拿大人民公诸于众。 

 关于联合国人权文书，加拿大许诺： 

- 及时向各条约机构提交该国报告，积极参加与条约组织成员的对话； 

- 就振兴和改革联合国条约制度与各条约机构和重要的利益有关者进行

合作； 

- 考虑签署或批准其他人权文书，例如《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 

加拿大境内的人权情况 

 在家庭层面，通过《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促进和保护人权和两性平等。

在联邦、省和领土三级，还制定了人权政策并设有人权机构，例如加拿大人权委

员会，该委员会在推动加拿大平等权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加拿大的民间社会相当活跃，在国际国内两级为促进人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和民间社会以合作与对话的精神，参与解决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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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各级政府执行了人权领域的公共教育方案，包括通过正规教育课程。 

 加拿大根据其巩固的体制和立法基础，决心积极推动落实国内的人权，包括

有关种族主义、土著人民和保护儿童的人权。 

 


